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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江

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在审阅

有关文件资料后，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，基于独立判断的

立场，发表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制定公司股票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，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合法、有效。《关于制定公司股票上

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》体现了公司本次规划充分重视投资者的合理

要求和意见，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，在保

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，平衡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回报，建立持续、稳

定、科学的股东回报规划与机制。规划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二、《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，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合法、有效。《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填

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的议案》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摊薄即期回报

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，并制定了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填

补的具体措施。同时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的

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。我们认为，该等分析、措施与承诺致力于保障中小投资者

利益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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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关于确认公司 2017-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-6 月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，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关联董事

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。《关于确认公司 2017-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-6 月关

联交易的议案》涉及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当时经营业务的发展需要，价

格公允，符合交易当时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交易当时公司的相关制度，未损害

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报告期内的关联交易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四、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，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的程序合法、有效。《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

错更正的议案》结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更正及追溯调整，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《公开发行证

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、《挂牌

公司信息披露及会计业务问答（三）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特此公告。

独立董事：刘志耕、孙华平、董军

2020 年 8 月 31 日


